
台南市仁愛儲蓄互助社
公告

本社擔保抵押貸款規則如下: 
1.貸款期間:即日起。

2.還款期間:20年(240期)。
3.開辦費2,000元。

4.貸款利率:年利率2.5%（寬限期一年）。
寬限期以利率2.5% 計息，(不得提早清償)

一年到期後以市場公告利率機動調整利息;可換借據一次。
換約後，利息計算亦以當時市場公告利率機動調整之;惟不得低於最優惠利率2.0%。
5.借款金額: 每人最高可貸５００萬。(社自有資金１０％)。

6.惟貸款委員會認為必要增加保證人時，請增加保證人。

7.擔保放款金額不得超過不動產市價百分之七十。

8.辦理擔保放款應由領有執照之不動產鑑定公司或社之鑑價小組鑑定市價現值，以為放款金額之依據。並得由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代書）辦理設定抵押權登記。

辦理抵押擔保鑑定、設定及塗銷登記所需之費用應由借款人負擔。
9.不動產抵押擔保品應保火險附加地震險，保險費應由借款人負擔。
（受益人為本社）。
10.借款人除提供自己名下之不動產為擔保物，亦可以他人（第三人）名下之不動產為擔保物，他人（第三人）應於借據中擔任本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提供辦理設定抵押之相關文件。
本辦法經理事會114年11月07日通過114年12月1日起施行。
應準備之文件如下:

1.土地及建物騰本(向地政所申請)            2.平面建物圖(向地政所申請)

3.地籍圖(向地政所申請)                    4.分區使用証明書(公所)

5.聯合徵信中心之信用資料(郵局)            6.債權人清冊(郵局)
7.借款人及保証人(二位)身份証正影本+印章   8.權狀正本

有意者請洽劉秋敏專員
